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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入區申請及審核作業

一、籌設許可申請及審核

(一)依據

交通部主管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第三條至第七條、第十一條。
(二)申請資格

1.從事貿易、倉儲、物流、貨櫃（物）集散、轉口、轉運、承攬運送、報關服務、組裝、重整、包裝、修配、加工、製造、展覽或技術服務等事業，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合作興建、租賃設施經營或其他約定者。

(2)經本局同意，由前項業者轉、分租者。

(3)受前二項業者委託經營者。

2.原在區內經營之事業，不須申請籌設許可，得依規定逕向本局申請自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

(三)申請文件

申請經營港區事業，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申請籌設許可：

1.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
2.營運計畫書

應記載下列事項：

(1)營業目標及預計從事業務說明。

(2)投資效益分析。

(3)設備清冊。

(4)設施管理方式及人員配置情形。

(5)其他法令規定之文件。

3.貨物控管、貨物電腦連線通關及帳務處理作業說明書。

4.新投資創設者，其已辦妥之公司設立登記預查文件。

5.合作興建、租賃設施或其他約定之契約書影本;或受委託經營契約書影本;或經本局同意之轉、分租契約書影本。

6.投資人證件：

(1)本國人：自然人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法人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2)華僑：華僑身分證明文件 (所提出之證件，應經僑務委員會或其指定之機構驗證。)
(3)外國人：自然人附國籍證明書或當地國所核發之護照影本；法人附法人資格證明。 (於國外作成者，須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之認(驗)證；於國內作成者，須經外國駐華使領館，或外國政府授權並經我國外交部同意之外國駐華機構之驗證。)
7.設施用電契約容量一千仟瓦以上者，應提出用電計畫書；用水量每日三百立方公尺以上者，應提出用水計畫書。

8.經營業務須經特許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9.申請授權代理人辦理者，應檢附代理人授權書及代理人之身分證影本或居留證影本。

(四)審核作業

1.審核

審查事項：

(1)應檢附之申請文件。

(2)經營之業務。

(3)自主管理事項。

(4)自由港區事業所需土地或設施面積符合實際需求。

(5)經營業務須經特許者，符合相關管理法規規定。

(6)其他應審查事項。

2.審查作業流程(詳附圖一) 

3.補正

申請籌設應具備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者，本局將通知申請人於三十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4.審查結果之通知

本局於受理申請或補正完備後三十日內作成決議，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許可籌設或駁回其申請之審查結果。

二、籌設

(一)依據

交通部主管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第九條。

(二)籌設作業

1.籌設期間

(1)經許可籌設之港區事業，應按營運計畫於籌設許可之日起二年內完成籌設。

(2)籌設期間本局得會同有關機關依營運計畫進行勘驗。

2.展期

因不可歸責事由未能按營運計畫完成者，得於期限屆滿前，以書面向本局申請展期，展期以二次爲限，每次不得超過六個月。

3.計畫變更

籌設期間申請營運計畫變更者，應向本局申請核准。

4.籌設許可之廢止

未依規定於兩年內完成籌設，且未申請展期者，或經勘驗發現有未依計畫內容進行籌設者，本局及有關機關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止其籌設許可。

三、營運許可申請及審核

(一)依據

1.交通部主管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2.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收費標準第三條。

(二)申請文件

1.經核准籌設之業者

(1)港區事業籌設完成後，備文向本局申請營運許可。

(2)繳交審查費新臺幣二千元。

2.區內原有業者

(1) 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二)。
(2) 繳交審查費新臺幣二千元。
(3)營運計畫書

應記載下列事項：

A.營業目標及預計從事業務說明。

B.投資效益分析。

C.設備清冊。

D.設施管理方式及人員配置情形。

E.其他法令規定之文件。

(4)貨物控管、貨物電腦連線通關及帳務處理作業說明書。

(三)審核作業

1經核准籌設之業者審核流程(如附圖二) 
2.區內原有業者審核流程(如附圖三)
(四)會勘

1.會同有關機關勘查事項：

(1)工廠內機器設備之裝置

(2)安全衛生設施

(3) 勞動條件

(4) 污染防治
2.會同海關勘查事項：

(1)電腦連線設備

(2)貨物控管及帳務處理作業

(3)提供本局及海關所需艙單、報單等電子資料

(4)設置專責人員二人以上處理自主管理事項相關業務。

(五)審查結果通知

勘查發現有未依計畫內容進行籌設者，本局及有關機關得限期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由本局駁回其營運許可之申請。

經勘查合格者，由本局發給營運許可證(格式，如附件三)。

第二章  營運
一、行政事項之管理

(一)依據

交通部主管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

(二)設施變更之核准

港區事業有下列事項之變更，應檢附有關文件資料，報請本局核准：
1.設備之增減。

2.貨棧、倉庫之增建或拆除。

3.作業場地佈置變動。
(三)公司變更之備查
港區事業變更組織、名稱、增減資本或其他依法登記事項，應依法辦理公司變更登記後三十日內，報本局備查。
(四)營運及設備狀況之檢查
本局爲控管自由港區事業營運狀況，以及設備運用、變動情形，得爲必要之檢查。
二、業務及財務狀況之查核

本局於必要時，得通知自由港區事業提供其營運、財務狀況及其它相關文件，以供查核。

三、電子資料傳輸作業

自由港區事業貨櫃(物)入出區、物品入出區、貨物進儲、提領、重整、加工及製造等作業，應與本局資訊平台連線，透過電子資料傳輸，以利貨櫃(物)及物品等之控管。

第三章  管理
一、人員(車輛)入出及居住管理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人車進出港區管制事項，由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局(以下稱港警局)代爲執行，有關人員(車輛)入出及居住等各項事務，請向港警局申辦。

(一)人員(車輛)長期、短期入出許可

1.人員長期、短期入出許可證之核發

(1)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四條、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收費標準第三條。

(2)申請文件

A.申請書(長期格式如附件四、短期格式如附件五)

B.身分證(護照、旅行證)影本。

C.相片兩張。
D.每人新臺幣200元。

2.人員長期、短期入出許可證遺失補發

(1)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四、十條、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收費標準第三條。

(2)申請文件

A.申請書(長期格式如附件四、短期格式如附件五)。

B.遺失證明書(長期格式如附件六、短期格式如附件七)。

C.身分證(護照、旅行證)影本。

D.相片兩張。
F.每人新臺幣200元。
3. 人員長期、短期入出許可證之換發

(1)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四、十二條、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收費標準第三條。

(2)申請文件

A.申請書(長期格式如附件四、短期格式如附件五)。

B.原領許可證。

C.身分證(護照、旅行證)影本。

D.相片兩張。
F.每人新臺幣200元。
4.車輛長期、短期入出許可證之核發

(1)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六條、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收費標準第三條。

(2)申請文件

A.申請書(長期格式如附件八、短期格式如附件九)。

B.駕、行照影本。

C.人員入出許可證影本
D.身分證(護照、旅行證)影本。

E.每人新臺幣200元。

5.車輛長期、短期入出許可證遺失補發

(1)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六、十條、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收費標準第三條。

(2)申請文件

A.申請書(長期格式如附件八、短期格式如附件九)。

B.遺失證明書(長期格式如附件六、短期格式如附件七)。
C.駕、行照影本。

D.人員入出許可證影本
E.身分證(護照、旅行證)影本。

F.每人新臺幣200元。

6.車輛長期、短期入出許可證之換發

(1)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六、十二條、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收費標準第三條。
(2)申請文件

A.申請書(長期格式如附件八、短期格式如附件九)。
B.原領許可證。

C.檢具駕、行照影本。

D.人員入出許可證影本
E.身分證(護照、旅行證)影本。

F.每人新臺幣200元。

7.審核作業(詳附圖四)
(二)人員(車輛) 臨時入出許可

1.人員臨時入出許可證之核發

(1)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八條。

(2)申請文件

A.申請書(格式如附件十)。
B.身分證(護照、旅行證)影本。

2.人員臨時入出許可證遺失

(1)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八條。

(2)申請文件

遺失證明書(格式如附件十二)。
3.車輛臨時入出許可證之核發

(1)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八條。

(2)申請文件

A.申請書(格式如附件十一)。
B.人員入出許可證影本。

C.駕、行照影本。

4.車輛臨時入出許可證遺失

(1)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八條。

(2)申請文件

遺失證明書(格式如附件十二)。

(三)人員(車輛)入出許可證之繳回

1.長期、短期入出許可證

(1) 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十一條
(2)領用長期或短期入出許可證者因離職或解雇時，應由其原服務機關或事業負責收繳所領用證件，送還港警局註銷。經港警局催繳仍未繳回者，由港警局逕予註銷。

2.臨時入出許可證

(1) 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八條
(2)領用臨時入出許可證於離開時繳還。

(四)區內居住許可

1.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2.申請文件

(1)申請表(格式如附件十三)。
(2)人員入出許可證影本。

(3)外籍、大陸地區或港、澳地區人士須檢附下列文件：
A.護照或旅行證。
B.外僑居留證或流動人口登記證明文件。
C.自由港區公務機關、營運機構或事業業務需要之證明文件。
二、物品入出區管理

(一)依據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入出及居住管理辦法第二條。

(二)申請文件：申請表一份(格式如附件十四)。

(三)審核作業：

自由港區事業(港區貨棧)申請物品入出區，係透過資訊平台審核，申請人於該系統輸入申請表資料；控管中心(本局棧埠處)接收物品入出區申請訊息後，於線上輸入核准訊息後，完成審核作業。

有關自由港區事業物品入出區申請作業流程詳附圖五。

三、外籍商務人士入境許可申請之核轉

(一)依據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

(二)申請文件

1.所持護照效期應有六個月以上

2.填妥之簽證申請表乙份暨六個月內兩吋半身彩色近照兩張

3.來回機船票或購票證明文件

4.來華目的證明文件

5.其他相關文件

6.費用

(1)依互惠協定訂有免收簽證規費之國家，其國民簽證免費

(2)其他國家人民之停留簽證爲：

A.單次入境：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折合美金三十六元)
B.多次入境：新臺幣二千四百元(折合美金七十二元)
C.相對處理費新臺幣三千六百元(折合美金一百元，目前僅適用於美籍人士)
四、自由港區事業外籍人士延長居留申請之核轉

(一)依據

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第三條

(二)申請文件

1.申請表一份

2.護照正本、影印本各一份(正本驗畢後發還)
3.相關證明文件

五、勞工行政、勞工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

行政院勞委會同意授權本局辦理下列事項：兩性工作平等法、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條例之監督及處分事項及勞工福利行政業務，其餘業務請洽目的事業主管關機關辦理。
六、工商登記證照之核發

本項業務請洽公司所在地縣(市)政府辦理。
七、工業用電證明之核發

台電公司對於工廠申請用電已無須查驗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許可或相關證明文件，依申請用電人需要逕予供電。

八、外籍或僑居國外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聘雇之核發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已於94.5.15日以勞職規字第0940022740號函函覆本局，將視實際需要，審慎評估後再議，本項業務請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辦理。

九、申請稅捐減免所需相關證明之核發

請依「交通事業購置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法」及其它相關法規，洽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十、貨品輸出入簽證、原産地證明書及再出口證明之核發

本項業務經濟部國貿局於94.5.16貿服字第09470066410號函覆委託本局辦理，本局將依規定辦理如下：1、出進口廠商登記。2一般貨品輸出入許可證核發。3、華盛頓公約（CITES）進口、出口許可證之申辦業務。4、鑽石原石輸出入簽證。5、輸入戰略性高科技貨品之國際進口證明書，抵達證明書或保證文件之核發。6、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之核發業務。7、原產地證明書之核發業務。

十一、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理

(一)土地使用管制

請依商港法等規定洽本局相關單位辦理。

(二)建築管理

本項業務請洽台中縣政府辦理。
第四章  撤銷及廢止營運許可
一、撤銷及廢止營運許可
(一)依據

交通部主管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

(二)廢止營運許可

1.自由港區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廢止該事業之營運許可，並註銷其許可證：
(1)未依規定從事貿易、倉儲、物流、貨櫃(物)之集散、轉口、轉運、承攬運送、報關服務、組裝、重整、包裝、修配、加工、製造、展覽或技術服務，經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

(2)拒絕本局、海關之稽核，經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

(3)自取得許可證之日起六個月內未開始營業者。但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展延一次，以六個月爲限。

(4)許可證出租或轉移他人使用者。

(三)撤銷許可

自由港區事業其申請書或檢附之文件有虛僞不實者，不予許可。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籌設許可或營運許可後，經發現有前項情事或以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許可者，由本局撤銷其許可，並註銷其許可證。

二、結束營運之處理

(一)依據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二十八條、交通部主管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

(二)稅捐補徵

1. 自由港區事業經本局核准結束營業、廢止或撤銷其營運許可時，其有關機器、設備及餘存之貨物，經盤點結算如有短少，應補征關稅、貨物稅、營業稅、煙酒稅、煙品健康福利捐、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

2. 未依本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者，由本局會同海關辦理盤點結算、監管業務及移送徵收機關收取稅費。
附件一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籌設許可申請書

	公司

名稱
	(中文)

(英文)
	連絡人：

聯絡電話：

	營運單位名稱
	

	設置

地點
	

	經營

業務
	□1.貿易

□2.倉儲 

□3.物流

□4.貨櫃(物)集散

□5.轉口

□6.轉運

□7.承攬運送
	□8.報關服務

□9.組裝

□10.重整

□11.包裝

□12.修理

□13.裝配

□14.加工
	□15.製造

□16.檢驗

□17.測試

□18.展覽

□19.技術服務

□20.港區貨棧

	申請

資格
	□1.合作興建、租賃設施經營或其他約定者。
□2.經本局同意，由前項業者轉、分租者。

□3.受前二項業者委託經營之業者。

	檢
附
文
件
	□1.營運計畫書

□2.貨物控管、貨物電腦連線通關及帳務處理作業說明書
□3.新投資創設者，其已辦妥之公司設立登記預查文件

□4.合作興建、租賃設施或其他約定之契約書影本;或受委託經營契約書影本;或經本局同意之轉、分租契約書影本。
□5.投資人證件
□6.用電計畫書

□7.用水計畫書
□8.經特許之相關證明文件
□9.代理人授權書及代理人之身分證影本或居留證影本

	茲依據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第四條有關規定，檢送自由貿易港區籌設許可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壹式十份，請准予籌設。

此致

交通部臺中港務局
負責人：             （簽章）

(代理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臺中港自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申請書(區內原有業者)

	公司

名稱
	(中文)

(英文)
	連絡人：

聯絡電話：

	營運單

位名稱
	

	設置

地點
	

	經營

業務
	□1.貿易

□2.倉儲 

□3.物流

□4.貨櫃(物)集散

□5.轉口

□6.轉運

□7.承攬運送
	□8.報關服務

□9.組裝

□10.重整

□11.包裝

□12.修理

□13.裝配

□14.加工
	□15.製造

□16.檢驗

□17.測試

□18.展覽

□19.技術服務

□20.港區貨棧

	申請

資格
	□1.合作興建、租賃設施經營或其他約定者。               

□2.經本局同意，由前項業者轉、分租者。               
□3.受前二項業者委託經營之業者。                  

	檢附
文件
	□1.營運計畫書
□2.貨物控管、貨物電腦連線通關及帳務處理作業說明書
□3.新投資創設者，其已辦妥之公司設立登記預查文件

	茲依據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第九條有關規定，檢送自由貿易港區入區營運許可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壹式十份，請准予營運。

此致

交通部臺中港務局

負責人：             （簽章）
(代理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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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中港自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證
（  ）中港    字第    號

○○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在本港經營
自由貿易港區事業設立登記，經查符合規定。依

交通部主管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第10條

發給營運許可證並摘錄事項如下：
公 司 名 稱 ：○○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資   本   額：新臺幣○○元整

營 業 地 址 ：

營 運 單 位 ：

核准設置地點：

經 營 業 務 ：

核准(變更)日期：  年  月  日
	交  通  部
	局　長

	臺中港務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人員長期入出許可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職稱
	
	
	

	地址
	
	
	

	申請使用期限
	
	
	

	照片
	
	
	

	審查

意見
	
	
	

	人員長期入出許可證編號
	
	
	

	備考
	雙線以下各欄由發證單位填寫
	
	


備註：

1、 申請人無國民身分證者，請於「身分證字號」欄中填寫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2、 身分證(護照、旅行證)影本。

3、 相片兩張。

申請機關事業（簽章）：

負責人（簽章）：

填表人（簽章）：                               電 話：
附件五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人員短期入出許可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職稱
	
	
	

	地址
	
	
	

	申請使用期限
	
	
	

	照片
	
	
	

	審查

意見
	
	
	

	人員短期入出許可證編號
	
	
	

	備考
	雙線以下各欄由發證單位填寫
	
	


備註：

一、申請人無國民身分證者，請於「身分證字號」欄中填寫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二、身分證(護照)影本。

三、相片兩張。

申請機關事業（簽章）：

負責人（簽章）：

填表人（簽章）：                               電 話：

附件六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         長期入出許可證

遺失證明書

本人不慎於     年      月      日      時      分

在        地區遺失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長期入出許可證壹枚，證號                 號。經查屬實無訛，特此證明，併請作廢註銷。
此致

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局

立 書 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七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          短期入出許可證

遺失證明書

本人不慎於      年       月      日       時      分

在        地區遺失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短期入出許可證壹枚，證號                 號。經查屬實無訛，特此證明，併請作廢註銷。
此致

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局

立 書 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八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車輛長期入出許可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駕駛人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職稱
	
	
	

	地址
	
	
	

	用途
	
	
	

	申請通行

起訖日期
	
	
	

	車
輛
	型別
	
	
	

	
	牌照號碼
	
	
	

	審查

意見
	
	
	

	車輛長期入出許可編號
	
	
	

	備考
	雙線以下各欄由發證單位填寫
	
	


備註：檢具駕、行照、人員入出許可證、身分證(護照、旅行證)影本。

申請機關事業（簽章）：

負責人（簽章）：

填表人（簽章）：                               電 話：

附件九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車輛短期入出許可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駕駛人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職稱
	
	
	

	地址
	
	
	

	用途
	
	
	

	申請通行

起訖日期
	
	
	

	車
輛
	型別
	
	
	

	
	牌照號碼
	
	
	

	審查

意見
	
	
	

	車輛短期入出許可證編號
	
	
	

	備考
	雙線以下各欄由發證單位填寫
	
	


備註：檢具駕、行照、人員入出許可證、身分證(護照、旅行證)影本。

申請機關事業（簽章）：

負責人（簽章）：

填表人（簽章）：                               電 話：

附件十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人員臨時入出許可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職稱
	
	
	

	地址
	
	
	

	工作（活動）地區
	
	
	

	用

證

時

間
	起
	
	
	

	
	迄
	
	
	

	人員臨時入出許可證編號
	
	
	

	備考
	雙線以下各欄由發證單位填寫
	
	

	上列      員在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內活動期間由本機構負安全責任。

此致

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局
申請機關事業：

部門主管：

經辦人簽名：（請寫正楷）


備註：申請人無國民身分證者，請於「身分證字號」欄中填寫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附件十一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車輛臨時入出許可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駕駛人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職稱
	
	
	

	地址
	
	
	

	車

輛
	型別
	
	
	

	
	牌照號碼
	
	
	

	用證時間
	起
	
	
	

	
	迄
	
	
	

	車輛臨時入出許可證編號
	
	
	

	備考
	雙線以下各欄由發證單位填寫
	
	

	上列      車輛在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內活動期間由本機構負安全責任。

此致

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局
申請機關事業：

部門主管：

經辦人簽名：（請寫正楷）


備註：一、申請人無國民身分證者，請於「身分證字號」欄中填寫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二、檢具駕照、行照、身分證(護照、旅行證)驗畢後發還。

附件十二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         臨時入出許可證

遺失證明書
本人不慎於      年      月      日        時        分

在        地區遺失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臨時入出許可證壹枚，證號                 號。經查屬實無訛，特此證明，併請作廢註銷。

此致
內政部警政署臺中港務警察局

立 書 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備註：申請人無國民身分證者，請於「身分證字號」欄中填寫護照或旅行證號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三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人員入區居住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職稱
	
	
	

	事由
	
	
	

	人員入區居住

許可編號
	
	
	

	申請期限
	
	
	

	審查意見
	
	
	

	備    考
	雙線以下各欄由發證單位填寫
	
	


備註：外籍、大陸地區或港、澳地區人士須檢附1.護照或旅行證、2.外僑居留證或流動人口登記證明文件、3.自由港區公務機關、營運機構或事業業務需要之證明文件。

申請機關事業（簽章）：

負責人（簽章）：

填表人（簽章）：
附件十四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物品入出區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物品名稱
	
	物品件數
	

	入、出區別
	○ 入區
	○ 出區
	預定入出區日期
	   年     月     日

	車行名稱
	
	車 號
	

	司機姓名
	
	駕照號碼
	

	申請公司
	名稱
	

	
	承辦人姓名
	

	
	聯絡電話
	

	審核結果
	○通過
	審核者
	

	
	· 不通過

原因：
	審核日期時間
	


申請機關事業（簽章）：

負責人（簽章）：

填表人（簽章）：
	

	


附圖一  自由港區事業籌設許可審查作業流程圖

	

	


附圖二  自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審查作業流程(經核准籌設業者)

	

	


附圖三  自由港區事業營運許可審查作業流程(區內原有業者)

附圖四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人員、車輛許可證核發作業流程

.

附圖五  臺中港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物品入出區申請作業流程





















































































































































































受理各類證件





收文





查核





分發登記





簽辦陳核





※作業期限：爲一至三天完成





發證





證 明 人


機關事業名稱：


負 責 人：


(部門主管)





□  人員


□  車輛





證 明 人


機關事業名稱：


負 責 人：


(部門主管)





□  人員


□  車輛





證 明 人


機關事業名稱：


負 責 人：


(部門主管)





□  人員


□  車輛











否





是








退回申請公司更正








核准訊息傳送申請公司





核准訊息傳送港區


查驗站憑以入出區








承辦人核定





承辦人審核


申請表是否填妥 





控管中心接收物品


入出區申請訊息








港區事業或港區貨棧將物品


入出區申請表畫面輸入電腦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文件齊全





審查





文件齊全


內容完備





通知申請人


30日內補正





補正完備





不予受理





30日內作成決議





申請文件審查





會同海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單位





書面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許可籌設或駁回其申請)





申請入區籌設許可





申請文件：


1.申請書


2.營運計畫書


3.貨物控管、貨物電腦連線通關及帳務處理作業說明書


4.新投資創設者，其已辦妥之公司設立登記預查文件


5.合作興建、租賃設施或其他約定契約書影本；或受委託經營契約書影本；或經本局同意之轉、分租契約書影本


6.投資人證件


7.用電計畫書


8.用水計畫書


9.經特許之相關證明文件


10.代理人授權書及代理人之身分證影本或居留證影本





是





是





是





否





勘查





合格





完成改善





限期改善





檢附申請文件





會同海關及有關機關





否





否





1.申請書


2.新台幣2,000元


3.營運計畫書


4.貨物控管、貨物電腦連線通關及帳務處理作業說明





文件齊全





發給營運


許可證





駁回申請





申請營運許可





1.申請函


2.新台幣2,000元


3.展延或變更營運計畫核准文件





是





是





是





否





勘查





合格





完成改善





限期改善





檢附申請文件





文件齊全





會同海關及有關機關





否





否





發給營運


許可證





駁回申請





申請營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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